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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江区政办发〔2012〕67 号 

 
 

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公布衢江区简政放权调整事项目录的通知 

 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根据市、区“行政效能提升年”活动的总体部署，为进一步

理顺行政管理体制，打造“流程最优、时间最短、服务最好、效

率最高”的“四最”发展环境，区级各部门单位合力推进“简政

放权”工作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现将第一批简政放权调整事项目

录予以公布，请相关职能部门和乡镇认真抓好落实。 

一、把握程序，依法放权。区有关职能部门要根据法律法规

和政策要求，对拟下放的行政审批管理事权采取直接授权、委托

放权、内部调整放权等方式实施事权调整下放，程序上必须要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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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定要求。对委托下放的行政审批管理事权，委托单位与承接

单位应签订委托书明确权责义务。对下放的行政审批管理事权制

定办事指南和操作规程，明确技术指标和管理规范，列明审批项

目、审批依据、审批条件、审批时限、审批程序及下放后的责任

主体、运行方式等内容。 

二、统筹配套，落实到位。在事权调整过程中，要做到放管

结合、权责一致。职能部门要加强后续监管，对出现违规审批、

违法管理行为的，要及时纠正；要加强业务培训，开展培训会、

座谈会、跟班学习等多种形式，切实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管理能

力和服务水平；各乡镇（办事处）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，落实承

接机构和人员，规范审批程序，健全承接行政审批管理事权的监

管办法及责任追究制度，做好承接项目的公开公示工作，将承接

的行政审批管理事权逐一落实到位。 

三、强化监督，确保实效。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，坚持有

权必有责，用权受监督，失职要追究。要加强对下放的行政审批

管理事权后续监管工作，建立健全监督检查的工作制度和机制，

区纪检监察部门对落实不力的部门和单位实施责任追究。区委区

政府将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，确保下放行政审批事权规范

运作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 

请本次公布的放权事项所涉及的区级有关职能部门积极与

各乡镇（办事处）以及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对接，认真制定放权事

项的操作细则，于 9 月 10 前，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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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报区发改局，同时报送电子版（联系人：包英俊，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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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

  衢江区第一轮“简政放权”调整事项一览表 

部门 

名称 
序号 事项名称 承接对象 

1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受理 乡镇政府 

2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途参保受理 乡镇政府 

3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参保办理 乡镇政府 

4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补缴办理 乡镇政府 

5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申请受理 乡镇政府 

6 劳动保障举报投诉受理、调查、调解 乡镇政府 

7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调查处理（除行政处罚） 乡镇政府 

8 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业务受理、初审 乡镇政府 

9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业务受理、初审、 乡镇政府 

 
 
 
 
 
 
 

人
力
社
保
局 

10 劳动就业信息咨询服务 乡镇政府 

卫
生
局 

11 健康证明办理 乡镇卫生院

12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核 乡镇国土所 

国
土
局 

13 临时用地审批 乡镇政府 

 

林
业
局 

14 林区野外用火许可证核发 乡镇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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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占用农业灌溉、灌排设施审批 乡镇政府 

16 河道采砂许可 乡镇政府 

17 涉河、涉堤建设项目审批（含占用水域审批） 乡镇政府 

18 入河排污口审批 乡镇政府 

 
 
 
 

水
利
局 

19 护堤、护岸采伐林木审核 乡镇政府 

农
业
局 

20 基本农田保护区设施监管 乡镇政府 

21 人口和计生局审批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乡镇计生办

22 人口和计生局审批生殖健康服务证办理 乡镇计生办

23 人口和计生局审批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办理 乡镇计生办

 
 

计
生
局 

24 人口和计生局审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社会养老保险办理 乡镇计生办

25 免费白内障复明术初审 乡镇残联 

26 免费辅助器具发放 乡镇残联 

27 免费助听器、助视器、假肢服务办理 乡镇残联 

28 残疾人就学补助审核上报 乡镇残联 

29 创业就业补助审核上报 乡镇残联 

 
 
 
 
 

残
联 

30 托安养审核上报 乡镇残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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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抄送: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、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 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2012 年 9 月 9 日印发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